
Dispute Settlement 争议解决, 2023, 9(5), 2280-2285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3.95310   

文章引用: 梁愿圆. 海平面上升对国际海洋法制度的挑战及应对[J]. 争议解决, 2023, 9(5): 2280-2285.  
DOI: 10.12677/ds.2023.95310 

 
 

海平面上升对国际海洋法制度的挑战及应对 

梁愿圆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8月6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30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7日 

 
 

 
摘  要 

海平面上升给海洋法制度与沿海国的海洋权利都带来了诸多影响，然而，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

制定时并未将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考虑在内，也未对此作出相应规定，因此如何应对海平面上升是国际海

洋法领域需要面对的新挑战。制度层面上，对现有的领海基线进行固定或对现有的海洋权利外部界限进

行固定是目前可能的两种路径；在国家实践的层面上，一些国家通过人工添附及永久确定基线的方式应

对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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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a-level rise has many implications for the law of the sea regime an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astal states, but since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was not formulat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impact of sea-level rise or to make corresponding provisions, how to re-
spond to sea-level rise is a new challenge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At the institu-
tional level, the fixing of current baselines and the fixing of the outer limits of existing maritime 
rights are two possible paths, while at the level of state practice, some states have respond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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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s posed by sea-level rise by means of artificial accretion and the permanent fixing of 
bas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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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受全球气候变暖、极地冰川融化、上层海水变热膨胀等因素影响，20 世纪以来，全球的海平面已经

上升了 10~20 厘米。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气候变化 2021：自然科学基础》报

告，未来海平面上升与冰层融化仍将继续。即使全球能够在 2050 年实现气候中和，本世纪末的海平面仍

会比 1995 年至 2014 年间的海平面高度高出 62 厘米。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影响，对陆地而言，沿岸区域将

变得不再宜居，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以及人口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对海洋而言，作为基线确定依据以及

海洋权利起算线的沿岸低潮线将发生改变，重要基点可能被淹没，从而对沿海国的海洋权利造成威胁。 
海平面的上升可能导致海洋地物丧失原有地位，从而导致沿海国的海洋权利消减[1]。《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下称《公约》)根据占地面积、露出水面情况等属性对于海洋地物进行分类，不同的海洋地物法

律地位不同，所能产生的权利不同，海平面上升，可能会改变原有海洋地物的性质，进而影响沿海国享

有的海洋权益。 
同时，基线状态的不明确可能会激化相邻国家的划界纠纷。由于在现行国际海洋法制度框架下，基

线对于国家管辖的海域范围有决定性影响，海平面上升使基线处于不确定状态，从而导致国家管辖的海

域范围不明晰，海平面上升后，相邻国家之间可能会对所管辖的海域范围产生争议。 

2. 国际海洋法制度的现状 

2.1. 理论基础 

“陆地统治海洋”是当前以《公约》为主导的国际海洋秩序下的基本原则。“陆地统治海洋”意味

着国家的陆地领土主权是其享有的海洋权利的基础，这一国际法原则经由实践和理论的发展逐渐确立。 
沿海国对于相邻水域的主权主张最早被承认并明文规定于 1958 年的“日内瓦海洋法公约”体系中，

但实际上，即使在格劳秀斯提出“海洋自由论”的时代，也承认一部分紧邻陆地的海洋可以被视为属于

陆地。为了确定沿海国对相邻水域的管辖范围，最早使用的测算方法为大炮射程规则：即一国对从其海

岸起的炮程范围内的海域享有主权。虽然大炮射程规则不太精准，但体现出沿海国对于临近海域的权利

是以控制的可能与自我保护的必要为考量因素来确定的。后来，在 1839 年《英法渔业公约》中首次出现

了“基线”的概念，1958 年《领海和毗连区公约》把基线规定为海洋权利的起算线并要求基线的划设应

与海岸走势相符，这些规定也都为《公约》所继承。 
在国际司法实践中，1951 年英挪渔业案的英国一方提及了“陆地决定海洋原则”。在 1969 年的联

邦德国诉丹麦、荷兰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认为，海洋权利源于陆地的原则延伸到邻近水域和大陆

架，陆地是海洋权利的渊源，一国可据此对其陆地领土的海洋延伸行使权力。自 1999 年以来，众多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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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或重申了陆地统治海洋原则，如：厄立特里亚和也门红海划界案、卡塔尔诉巴林海洋划界和领土问

题案、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陆地和海洋边界案、巴巴多斯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圭亚那诉苏里南案、尼

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在加勒比海的领土和海洋边界争端案、罗马尼亚诉乌克兰黑海划界案以及尼加拉瓜诉

哥伦比亚领土与海洋争端案等[2]。国际法院在 2001 年巴林诉卡塔尔案判决中明确指出，“海洋权利源自

沿海国对陆地的主权，这可概括为陆地统治海洋原则”。如学者 Prosper Weil 所说，“海岸地理是海洋

划界的中心点。从承认国家对一定海域享有权利开始，即领海概念出现的时候，海洋权利就以这两项已

经具有习惯法效力的原则为基础：陆地统治海洋、陆地统治海洋以海岸锋作为媒介。” 

2.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规定 

在谈判订立《公约》之时，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带来尚未引起重视，因此《公约》并没有明确地

为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基线变动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根据《公约》所确立的基线制度中，有正常基线、直线基线和混合基线这几种分别适用于不同海岸

类型的基线。根据《公约》，正常基线是指沿海国官方承认的大比例尺海图所标明的沿岸低潮线；直线

基线是指在海岸线极为曲折的地方，或者如果紧接海岸有一系列岛屿的情况下，在海岸或近岸岛屿上选

择一些适当的基点并连接各点所形成的基线；混合基线则是指交替采用正常基线和直线基线所形成的基

线。其中，正常基线是最为广泛使用的基线，也是国家的“默认基线”。 
就实际情况而言，沿岸低潮线本就是处于不停变化的状态之中，所以基线的状态也并不确定。对于

正常基线，《公约》仅规定需要在官方承认的大比例尺海图中标明，并未对正常基线是否会不断变化作

规定。所以，对于已在海图中标明的正常基线，可能存在标明的正常基线和实际上的低潮线相矛盾的问

题。对于直线基线，《公约》规定“因三角洲和其他自然条件致海岸线非常不稳定之处……尽管以后低

潮线发生后退现象，该直线基线在沿海国按照本公约加以改变以前仍然有效”，除此之外，还有“直线

基线的划定不应在任何明显的程度上偏离海岸的一般方向”，且“不应以低潮高地为起讫点”的规定。

所以可以使用直线基线的情况非常有限，此种情况使用直线基线的意图仅仅是为了简化在高度不稳定海

岸的基线划设。而且，关于此处的“尽管”一词则可有两种解释：第一，发生了海岸线实质变更的情况

时，沿海国必须重新划定直线基线；第二，即使低潮线发生了后退，直线基线也可能不会改变。但在海

岸线发生后退之后、沿海国更新直线基线之前，原直线基线应不发生改变且有效存续。所以可以看出，

《公约》对于基线的规定，不论直线基线或是正常基线，并未有明确要求该基线是否是永久固定不变的。

反而作为“默认基线”的正常基线被要求以低潮线为准，却把已经在海图上标明的或使用地理坐标列出

的正常基线置于效力未知的境地。 

3. 应对海平面上升的相关理论 

海平面上升问题自出现以来，一直饱受学术界关注。在国际社会，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众多

学者就已经注意到了海平面上升除了会对低地国家居民的生存产生威胁外，还有可能产生法律机制方面

的影响并一直积极呼吁各国关注海平面上升可能导致的低潮线后退对于国家管辖海域范围的影响、远洋

群岛的逐步退化问题及群岛国被淹没后国家地位的消失并完全丧失主张管辖海域权利等问题。也有学者

意识到，客观稳定的地理环境在《公约》体系中对于“陆地主导海洋”和“基线主导海洋”的重要作用，

海平面上升将会导致客观稳定的地理环境不复存在，对于《公约》体系中基线制度存在的基础构成挑战，

在海平面上升的背景下，坚持原有基线制度可能会阻碍各国对海平面上升的适应，并影响沿海国的海洋

权利，从而加剧气候变化的后果。随着许多学者不断关注海平面上升对国际海洋法的影响，这一话题已

成为国际法学特别是国际海洋法学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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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协会于 2008 年及 2012 年分别成立基线委员会和海平面上升委员会，两个委员会就小岛屿国

家关心的海洋法问题、气候难民、被淹没国家法律地位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海平面上升委员会认为保留

沿海国的海洋权利具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通过人工添附的技术手段虽然能够维持原有的海洋权利，但

是需要沿海国投入大量的资源及资金，这对于沿海国特别是一些因为海平面上升处于生存困境的小岛屿

国家来说是一项巨大的负担。因此，针对海洋法制度进行创新设计才能够更好地应对海平面上升带来的

挑战，才可以更具有指导性、广泛性、高效性地解决目前的问题，海平面上升委员会提出了两种可能的

逐步发展的路径：一种是对当前的领海基线进行固定；另一种是对现有的海洋权利外部界限进行固定。 
一种可能的路径是冻结沿海国现有的领海基线。对于正常基线，即选择当前为沿海国官方认可的海

图所确定的基线并将此基线固定下来；对于直线基线，即以现存重要基点连线所形成的直线基线加以固

定[3]。在海平面上升背景下固定现有领海基线的可行性来源于在《公约》体系内，海图上所显示的基线

本就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符，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同样来源于此，即需要解决法律意义上的基线与地理意义

上处于客观变化中的线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公约》并没有强制要求沿海国公布或通知其他国家其正

常基线，《公约》第 16 条第 2 款所要求“妥为公布”的仅仅是根据《公约》第 7 条、第 9 条以及第 10
条作出的直线基线，由此推断，正是由于正常基线受海岸线影响较大从而存在频繁变化的可能，故并未

要求其同样被妥为公布；另一方面，在前文所述有关实际沿岸低潮线和法律意义上的沿岸低潮线的讨论

可以发现，这两者是相脱离的，即海图上所显示的线并不是实际的线本身。虽然存在如荷兰一样的国家，

它们认为一旦海岸线为海图所确定，任何实际海岸线的改变都不会产生影响，海图确定的海岸线就应当

是海洋权利的最终基线。但基线委员会与学界都认为这是非常极端的国家实践，海图是不能反映处于变

化中的正常基线的。这揭示了冻结领海基线这一路径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即如何解决法律意义上确定的

线同地理意义上处于客观变化中的线之间的矛盾。冻结领海基线这一路径还存在另一障碍，官方认可的

海图取决于沿海国的选择，直线基线也需要通过海图标出并由沿海国公布，即使一国对其领海基线进行

了固定，这种通过国内法进行的固定的做法是否具有国际法上的意义也存在争议，别国可能将此视为过

度海洋主张。 
由此可以发现，冻结领海基线的优点在于：能够以较低成本减少沿海国的海洋权利受海平面上升的

影响。各沿海国界定基线以及海洋权利的海图将继续有效，而无需重新测定或绘制，即使海平面上升导

致沿海国的领土或基点变化，现有的海洋权利也将继续保留，当前国际海洋法下根据《公约》对海洋权

利进行分配的现状将得以维持[4]。其缺陷在于：一方面，如果根据基线委员会得出的“流动的基线”的

结论，沿海国选择维持的是一条不再反映实际低潮线位置的“法律基线”，这条“法律基线”与《公约》

中规定的基线存在矛盾。另一方面，随着海平面的上升，那些产生海洋权利的海洋地物已被淹没，但其

产生的海洋权利依然存在，突破了“陆地统治海洋”的原则。 
另一种可能的路径是冻结海洋权利的外部界限，它的确定标准是当前《公约》所确定的海洋权利的

范围，即从基线开始测算进而确定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等外部界限。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

考虑正常基线的流动性，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从地理角度考虑法律上确定的线与客观上可变的线之间的矛

盾；而且，海洋边界的划定一旦由协议确定，就不会受到地理要素变化的影响，除非这些要素经协议修

改[5]。 
无论是冻结领海基线还是冻结海洋权利外部界限，它们都同时存在着优势与缺陷，也都是保留海洋

权利的可行方案，但这两种方案之间仍然存在一些区别： 
第一，冻结时的依据不同。两种冻结都是对当前现状的冻结，冻结领海基线时的参照是沿海国认可

的海图，而冻结海洋权利外部界限时的参照是在基线基础上向公海一侧延伸的海域范围。相对来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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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线的冻结侧重于对“线”本身的保护，而外部界限的冻结侧重于对“权利”的保护。考虑到基线本

身同地理意义上的沿岸低潮线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权利进行保护将更好地实现逻辑自洽。 
第二，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由于基线同海洋权利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联系，这种法律后果的不同

影响也更为明显。在冻结领海基线的情况下，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原本的陆地区域被淹没，根据《公约》

的定义，领海基线以内部分的水域为内水或被视作内水，这样一来，被淹没部分的水域就将从原来的陆

地变为内水。尽管内水的面积增加了，但考虑到其深度较浅，通常情况下不可通航，这种冻结更多意义

上是对原有权利的保留。而在冻结海洋权利外部界限的情况下，随着海平面的上升，沿岸低潮线发生了

改变，由于基线未被固定而只固定了海洋权利的外部界限，那么基线依然发生退缩，带来的后果将是领

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等的宽度得到了增加，被淹没部分的水域事实上将从原来的陆地变为领海。从

这个变化的角度来说，冻结外部界限将显得十分不合理，因为这样一来一国领海的宽度可能不再是 12 海

里，专属经济区也不再是 200 海里，而是随着海平面的变化始终发生着改变，这不仅同《公约》的规定

相冲突，也与固定边界的初衷相悖。尽管有人认为海平面上升委员会倾向于选择冻结海洋权利的外部界

限，事实上海平面上升委员会当前并未就这一问题得出任何结论。 
总之，在考虑冻结方式时，不仅要考虑这种冻结的方式对于面临海平面上升影响的沿海国来说是否

具有实际效用，还要关注其对现有海洋法秩序的影响以及在日后能否为面临这类争议处理的国际法庭和

仲裁庭提供明确的指引。 

4. 应对海平面上升的国家实践 

4.1. 人工添附 

在国际实践中，一些主权国家并没有被动地应对海平面上升，而是通过人工添附来保持领土面积，

延长海岸线也是一种常见的方法[6]。在各种旨在帮助小岛屿国家应对威胁的计划中，通过人工造岛或扩

大现有岛礁来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计划最受专家学者的关注和认可。这不仅可以防止国家的消亡，

还可以扩展领海边界，扩大海洋利益。 
目前，一些小岛屿国家正在积极寻求添附领土以求生存的方法和技术，以及根据相关国际法采取行

动的具体途径。马尔代夫采用了建造人工岛的模式，在首都周围建造了一个 1 平方公里、高达 6 英尺的

屏障，以防止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洪水。由于海平面不断升高，马尔代夫全境都有可能被海水淹没，为了

保留国家文明，政府在马累东北约 1.3 公里处修筑了名为胡鲁马累的人工岛，海拔约 3 米。基里巴斯是

一个地势低洼的太平洋岛国，首都塔拉瓦海拔不足 3 米，整个国家由热带太平洋的珊瑚环礁组成，海洋

变暖导致珊瑚减少和退化，严重威胁基里巴斯人的生存。基里巴斯政府考虑建造一种类似于大型钻井平

台的人工浮岛，为该国居民提供一个安全的居住场所。 
从技术层面上讲，采用人工添附的形式扩大沿海国家的领土面积已成为现实[7]。通过不断地填海造

地来拓展国土面积的国家并不罕见，新加坡与荷兰更是其中的典型。新加坡是世界上填海造陆比例最高

的国家之一，有近四分之一的国土通过填海而成。但随着填海工程向更深的水域推进，填海成本越来越

高，也会带来各种生态环境问题。荷兰的围海造地历史可以追溯到 13 世纪，须德海和三角洲两大围海造

陆工程为其排解了水灾忧患也大幅增加了国土面积，成为向海洋拓展陆地的典范。荷兰通过人工添附手

段获取了超过六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为了保护新开辟的土地不受海水侵蚀，荷兰修建了许多堤坝，国际

社会也没有谴责荷兰长期持续的填海造地行为。这表明，由于海平面上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沿海国可

以未雨绸缪，提前填海造地，一方面可以维持原有海岸线，一方面可以增高领土海拔避免领土被淹没。

总之，人工添附是目前应对海平面上升的一种可行且高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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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冻结基线 

从目前的国家实践来看，冻结领海基线的方式也是小岛屿国家的可行选择。如 2015 年 7 月 16 日，

包括图瓦卢、萨摩亚等国在内的波利尼西亚国家及地区的七名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声明中提及的“根据《公

约》永久地确定基线，而不考虑海平面上升因素的影响”，以及在 2018 年 3 月 2 日由包括马绍尔群岛、

帕劳、瑙鲁、萨摩亚及图瓦卢等太平洋岛国的八名领导人签订的承诺书中提及的“同意认可根据《公约》

所确定的基线，无论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如何，这些基线都将永久保持不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不管

冻结哪个边界都有可能面临的风险是，当前可能存在一些过渡的海洋主张，如一些沿海国基线的确定本

身可能是存在违反《公约》情形的，对此进行冻结是否可能成为一种变相的承认；在陆地区域已经被海

水淹没的情况下，依然可能因为基线或权利的冻结而拥有内水或领海地域，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构成了对

“陆地支配海洋”原则的突破，这些或许都将成为各国考虑路径选择时的参考因素[8]。 

5. 结论 

作为气候变化的公认后果之一，可以预见，海平面上升将对沿海地区以及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巨大影

响。海平面上升可能会减损沿海国海洋权益和领土空间，引发国家间的海洋权益争端。为了应对海平面

上升带来的挑战，各国应当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完善国际海洋法相关制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建设难民保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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